
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慈发改审批 匚⒛21)242号

2020-330282-47-01-161152

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调整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

院行知职校合作办学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复函

慈溪市教育局 :

你单位《关于要求调整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行知职校合作

办学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报告》 (慈教 匚⒛21〕 56号 )及有

关附件收悉。本工程原由我局 《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浙

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行知职校合作办学项目初步设计的复函》

(慈发改审批 匚2020)269号 )批准,现因材料信息价人工调整、

方案深化等原因,须调整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。根据 《慈溪市政

(慈政发 匚2012〕 76号 )等有
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(修订 )》

关规定、文件精神,经研究,原则同意调整本工程初步设计。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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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函复如下:

一、调整内容及金额:

费用核增:综合楼设计优化,一层层高由 3。 9米改为 5.5米

核增 150万元;信息价调整,核增 694万元;抹灰定额消耗量调

整,核增 74万元;脚手架和垂直运输定额消耗量调整,核增 161

万元;异地建设篮排球场,核增 415万元;室外供电和照明设计

深化,核增 516万元;室外给水设计深化,核增 116万元;建安

费增加工程其他费用相应调整核增 58万元。

费用核减:食堂、活动中心、腾空教学楼、学生宿舍楼装修

及绿化优化设计,核减 389万元,学 生宿舍楼、教师宿舍楼给排

水优化设计,核减 120万元,暖通及空调工程优化设计,核减

219万元;预各费费用调整为 1%,核减 87万元。

综上,概算最终核增 1370万元至 17222万元,所需资金所

需项目资本金 7222万元由市财政出资,其余部分通过争取专项

债券或其他方式解决,资金来源于教育局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

院收取房屋租金及合作办学对外培训收入分成及市财政补助。

二、原我局批准文件 《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浙江工

商职业技术学院行知职校合作办学项目初步设计的复函》(慈发

改审批 匚⒛20)269号 )其他内容不变。

希接文后,抓紧办理有关手续。严格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

规定尽快组织实施。要加强工程监管,确保工程质量。工程完工

后,按规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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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行知职校合作办学项目概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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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财政局,审计局,自 然资源规划局,统计局。

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⒛ 21年 8月 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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